
申 請 書 

 

學生           與          為雙胞

胎兄弟／姐妹，並為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

113學年度七年級新生，茲為教養等因素，

特請學校能在編班時，將兩兄弟／姐妹編為 

           （請寫「同班」或「不同班」），

特此申請，據以備查。 

 

此致 

 

臺中市立雙十國民中學 

 

 

申請人 

學生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日期：113年      月     日 


